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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臺中市政府辦理「98 年度臺中市代辦

管線統一挖補工程」，較往年增設工項及調

高工項單價，加重用戶負擔，影響市民權益

等情乙案。 

貳、調查意見： 

臺中市政府為加強市區道路管理，減少道路挖掘次

數與面積，提昇道路工程與管線工程品質，統一路面修

復標準，前於民國(下同)86 年 3 月 11 日發布實施「臺

中市政府代辦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辦法」，90 年 11

月 9 日訂定「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

例」，依該條例第 2 條規定，該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

臺中市政府，執行單位為該府建設局（99 年 12 月 25 日

改制前為建設處）；該條例第 3 條規定，凡於該市轄區

道路埋設管線工程，該管線機構（委辦單位）除符合該

府緊急性挖掘規定者外，應一律將開挖、回填、路面舖

築等土木工程有關施工項目交由該府發包代辦，配線接

管等工作由管線機構自行負責。本案係據訴：臺中市政

府辦理「98 年度臺中市代辦管線統一挖補工程」，較 97

年度增設工項及調高工項單價，加重用戶負擔，影響市

民權益等情。案經本院向有關機關調卷，另約詢臺中市

政府蕭副市長、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

水公司）林副總經理、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台電公司）林副總經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中華電信公司）謝副總經理及相關人員。茲據

調查彙陳意見如后：  

一、臺中市政府前建設處於辦理「98 年度臺中市代辦管線

統一挖補工程」預算編列過程，以提昇工程品質為由

，較 97 年度除新增 3 個工項，並大幅調高工項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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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新增工項及調高單價決策過程，失之草率，且未

曾與管線機構充分協商，顯有未洽： 

(一)針對陳訴人所指陳臺中市政府辦理「98 年度臺中市

代辦管線統一挖補工程」較 97 年度新增工項及調高

單價部分，經查該府前建設處係於 97 年 7 月編列

98 年度統一挖補工程預算，共計編列 92 個工項，

除較 97 年度新增「路面切割線保護帄直費」、「工

地施工交通指揮維護人員」及「管溝路面帄坦度檢

測費」3 個工項；另調高單價之工項計有 29 項，其

中「假設工程費含派工費用」調增幅度 250%、「路

面清理費」調增幅度 200%、「妨礙施工車輛移動費

」調增幅度 200%、「臨時抽排水費」調增幅度 150%

，以上工項調幅均較行政院主計處公布營建物價指

數為高，該等工項嗣後經管線機構反映單價偏高，

該府前建設處嗣於 99 年度將上開工項單價調降至

與 97 年度相同。針對「98 年度較 97 年度新增工項

及調高單價之緣由」部分，據臺中市政府說明略以

：「其緣由為當時本府建設處管線科何科長為

達成政府路帄施政目標，赴日本考察回國後，要求

新增工程項目以提高道路管線挖埋及回填施工帄整

、帄直品質及增進道路施工交通順暢與民眾觀感；

另調增單價部分，主要原因為反映物價。」 

(二)另查，臺中市政府前建設處於前揭新增工項及大幅

調高單價過程，未曾邀集各管線機構辦理協商或召

開說明會，無視管線機構之權益，後續並衍生台水

公司將 98 年度道路挖補額增費用轉由新申裝戶（民

眾）負擔情事。據該府政風處 99 年 3 月 23 日調查

報告略以：「本府對於代辦工程需增設工項及大幅

調整工項單價時，雖未明訂得與委辦單位（管線機

構）協商調整，惟因事涉委辦機構權益及增加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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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費用，應與委辦單位協商調整為宜。惟查本案

本府建設處管線科辦理『98 年度代辦管線統一挖補

工程』因認物價波動需調整工項及預算單價，卻僅

由何科長指示以『提高工程品質要求』即增設

工項及大幅調整部分工項單價，且工項單價之調幅

並無明確的調整公式或其他合理說明，又預算調整

之流程管線科無內部會議資料亦無知會委辦機構辦

理協商，本案單價調整之流程似嫌粗糙。」另針對

「統一挖補預算訂定過程是否召開公聽會或說明會

」部分，詢據臺中市政府前建設處管線科何科

長說明略以：「預算編列一般是參考當時物價指數

與相同工程單價，依自治條例第 8 條，由本府訂定

，未找管線機構協商。」該府蕭副市長說明略

以：「土地徵收都需要協議，讓民眾充分知情。預

算訂定讓人感覺專業傲慢，未有協調或說明的程序

。」 

(三)據上，臺中市政府前建設處於辦理「98 年度臺中市

代辦管線統一挖補工程」預算編列過程，以提昇工

程品質為由，率爾新增 3 個工項，並大幅調高工項

單價，且未曾與管線機構充分協商，決策過程未透

明合理，顯有未洽。 

二、臺中市代辦管線統一挖補作業自 86 年推行迄今，期

間雖曾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頒發政府服務

品質獎項，惟迄未獲其他縣市政府認同，管線機構表

示委託臺中市政府代辦統一挖補費用較其於其他縣

市自辦挖補費用高出甚多，顯不合理，允應切實檢討

改進： 

(一)臺中市政府從 86 年 3 月開始推動「統一挖補」作業

，強制要求凡於該市轄區道路埋設管線工程，管線

機構除符合該府緊急性挖掘規定者外，應一律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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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回填、路面舖築等土木工程有關施工項目交由

該府發包代辦。該府統一挖補機制立意良善，其所

推行「採用統一挖補聯合開挖方式革新管線挖掘管

理新機制－臺中市挖路聯合服務中心電腦倉儲應用

系統」於 100 年 6 月曾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

會頒發第三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惟該統一挖補

機制卻始終未獲其他縣市政府認同，各管線機構於

其他縣市（含合併前臺中縣）所辦理道路管線工程

，其挖補作業均係自辦，而非委由各縣市政府統一

代辦。另針對「86 年開始統一挖補之實際績效」部

分，詢據臺中市政府蕭副市長說明略以：「已

實施 14 年應該有很多效益，否則議會早就把它廢掉

，以往沒有人懷疑，以前還很多人來觀摩。」該府

建設局周副局長說明略以：「統一挖補之後，

廠商資格就受限較嚴格，101 年將會放寬競標資格

，可能執行方法有點偏了，執行面可能出問題。」 

(二)針對臺中市統一挖補及管線機構自辦挖補之費用比

較，據台水公司表示，98 年度臺中市統一挖補費用

為原臺中縣自辦挖補費用之 1.52 倍，98 年度臺中

市統一挖補費用為 97 年度之 1.36 倍，98 年度臺中

市新申裝戶繳交費用為原臺中縣之 1.52 倍，98 年

度臺中市新申裝戶繳交費用為 97 年度之 1.22 倍。

台電公司表示，98 年度臺中市統一挖補費用為原臺

中縣自辦挖補費用之 2.35 倍，該公司營業規則一體

適用於全國供電區域之所有用戶，不因用戶申請用

電地點位於合併前之臺中市或臺中縣而有所區別，

其計費基礎相同。中華電信公司表示，98 年度臺中

市統一挖補費用為原臺中縣自辦挖補費用之 2.36

倍，98 年度臺中市統一挖補費用為 97 年度之 1.53

倍，該公司對合併前之臺中市及臺中縣新申裝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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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費用皆相同，多負擔之挖補作業費用由該公司自

行吸收，並無轉嫁給臺中市新申裝戶。上開三公司

於本院約詢均表示，臺中市統一挖補費用的確偏高

，且臺中市政府未曾就預算工項及單價邀集各管線

機構協商。由上顯見，臺中市統一挖補費用 98 年度

為 97 年度之 1.36~1.53 倍，98 年度臺中市統一挖

補費用為管線機構於原臺中縣地區自辦挖補費用之

1.52~2.36 倍，統一挖補費用明顯偏高。 

(三)據上，臺中市代辦管線統一挖補作業自 86 年推行迄

今，期間雖曾獲頒政府服務品質獎項，惟未獲其他

縣市政府認同，各管線機構於其他縣市仍維持自辦

挖補作業方式，且均表示臺中市政府代辦統一挖補

費用較其於其他縣市自辦挖補費用高出甚多，顯不

合理，允應切實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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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臺中市政府督飭所屬確實檢討改進見

復。 

二、調查意見，密函本案陳訴人。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內政及少

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調查委員：劉興善  

 

 

中     華     民     國   1 0 1   年   2    月   2 2   日 

附件：本院100年9月7日（100）院台調壹字第1000800357號

派查函暨相關案卷。 


